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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0/900952 证券简称：退市锦港/退市锦B 公告编号：2025-091

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：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。

●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,000万元至4,500万元，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,500万元至5,000万元。

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

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

1.经公司初步测算，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3,000万元至4,500万元。

2.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

润为3,500万元至5,000万元。

（三）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

二、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

（一）2024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：-118,673万元，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-118,936万元。

（二）2024年半年度每股收益：-0.592690元。

三、本期公司盈利的主要原因

（一）财务费用大幅减少

2025年1-6月，公司通过协商各合作银行，实现一定幅度的利率下调，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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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相应减少。

（二）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下降

公司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，严格控制费用支出，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大

幅下降。

（三）收回以前年度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，冲回部分信用减值损失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（一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的数据，未经审计机构审计。

（二）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自律监管决定书《关

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》（[2025]141号），上海证券交易

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30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，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

月18日。截至目前已交易11个交易日，剩余4个交易日，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

易日内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。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

（一）公司尚存在一审败诉的诉讼事项，具体如下：

1.广发银行大连分行诉讼事项，法院经审理后于2025年6月4日进行了一审判

决，判令我公司给付广发银行大连分行资产权益收购款及逾期罚息，并由我公司

承担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。

经征询公司法律顾问，关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金融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判决书，对《资产权益收购协议》性质认定有误，未认定其

具有担保性质，违反类案同判原则，忽视上市公司关于担保的特殊规定及辽宁证

监局已经对《资产权益收购协议》构成违规担保进行处罚的客观事实。因案涉协

议未履行法定决议及披露程序，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，公司不应承担责任，目

前已经提起上诉程序。

如二审维持原判，截至2025年6月30日，公司对该诉讼事项应承担10,542.28

万元资产权益收购款，包括借款本金8,838.98万元、截至2024年9月3日逾期罚息

共计326.94万元、自2024年9月4日起以8,838.98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

至2025年6月30日逾期罚息1,325.85万元、案件受理费50.01万元、保全费0.50

万元。

2.营口银行大连分行诉讼事项，法院经审理后于2025年6月24日进行了一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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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，判令公司、锦州中理物流有限公司对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享有

的该判决确定的债权在债务人辽港(大连)发展有限公司及保证人辽港大宗商品

交易有限公司、刘辉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%的补充责任（以

6,704.375万元为限），并由公司、锦州中理物流有限公司承担50%的案件受理费

和保全费。

经征询公司法律顾问，关于公司与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金融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判决书，在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、审理程序等方面均存在错

误，目前公司已经提起上诉程序。且经公司核查201#-206#储罐2019-2024年的完

整存储记录显示，上述储罐从未有案涉31550吨原油的入库信息，原油本身并不

存在；且案涉仓单上经办人签字亦不是本人书写，该案件涉嫌刑事犯罪，公司已

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如二审维持原判，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对该诉讼事项最高应承担

4,424.55万元赔偿款，包括诉讼事项涉及的本金8,000万元、截至2024年10月31

日的利息、罚息及复利共计221.64万元、自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利息、

罚息及复利581.67万元、案件受理费45.29万元、保全费0.50万元，合计总金额

8,849.10万元的50%。

（二）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

露的2025年半年报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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